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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裁管轄與法院決定論
薛西全＊

一、	仲裁管轄權的概念及取得

( 一 ) 概說

仲裁協議係指雙方當事人就一定事項約

定將來發生之爭議，或業已發生之爭議提付

仲裁解決的共同意思表示，而仲裁管轄權是

仲裁庭對當事人協議提交仲裁的一定事項爭

議，擁有審理並作出有拘束力判斷的權力。

仲裁管轄權是相對應於法院管轄權而提出，

仲裁協議除非雙方當事人自動履行，否則雙

方當事人以仲裁解決爭議之目的，將無法達

成，因此有必要以法律賦予仲裁協議法律上

之效力，學者認為仲裁協議所以具有法律上

之效力，最根本之依據即各國通過國內立法

及締結國際條約承認仲裁協議之法律效力，

否則仲裁協議之效力將成為“無源之水、無

本之木”1。仲裁協議產生效力的前提，必須

該仲裁協議合法有效，德國法一直對於仲裁

協議承認具有排除法院管轄的法律效力，而

英、美、法系國家在十九世紀以前，長期堅

持“法院管轄權不容剝奪”的原則，迄西元

一九二三年日內瓦「仲裁條款議定書」（參

照該議定書第四條、第一條）確認在訂有仲

裁協議的情形下，根據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請

求，各締約國的法院必須拒絕受理屬於仲

裁協議範圍內的爭議，因此，無論當事人最

初協議的仲裁地點是在某締約國國內還是國

外，只要一方當事人不履行仲裁協議，將有

關爭議提起訴訟，有關的締約國均有義務不

受理有關的爭議。一九二五年美國頒佈「聯

邦仲裁法」，爾後美國法院改變見解，認為

法院應中止訴訟，俾便當事人將爭議提付仲

裁，一九五八年紐約公約（參照該公約第二

條第三款）亦確認此原則，一九七九年英國

仲裁法（第九條第一款、第二款）亦均明文

規定排除法院管轄權。準此，迄今世界上大

多數國家仲裁立法，均承認仲裁協議具有排

除法院管轄的效力。2

( 二 ) 仲裁管轄權的取得

(1) 有效的仲裁協議

仲裁庭取得有效的仲裁協議仲裁管轄

權，必須具備當事人間存在有效的仲裁

協議，在國家法律未承認仲裁制度以

前，仲裁庭取得仲裁權係來自於當事人

的授權，不受國家法律的拘束。國家法

律承認之後，賦予排除法院管轄權之效

力，並賦予仲裁判斷執行力。由於國家

公權力的介入，以致仲裁協議的性質究

竟為私法或公法行為，眾說紛紜，但目

前仍以私法行為為主流學說，但不論採

取何種學說見解，仲裁庭取得仲裁權除

當事人合意外，尚不得違反國家的強制

規定及社會公共秩序（或稱公共政策），

學者稱為當事人及國家法律雙重授權，

其主要表現在仲裁協議的有效要件，包

括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 3。

(2) 爭議事項具有可仲裁性

仲裁制度在本質上是一種民間的紛爭替

代解決機制，雙方當事人就爭議事項是

否提付仲裁解決時，由雙方當事人決定，

亦即雙方爭議事項是否提付仲裁，何種

事項提付仲裁，由雙方當事人控制。此

外，由於歷史發展、社會行業的需要，

法律的觀念及國家公共政策的需要 4，國

家法律承認仲裁協議有排除法院管轄權

的效力，並賦予仲裁判斷有執行力，已

如前述。因此有必要在爭議事項方面予

＊本文作者係資深執業律師，國立中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1. 韓健著，現代國際商事仲裁法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8 年 8
月第二版，第 46 頁。

2. 韓健著上揭書第 48 ～ 51 頁。

宋連斌主編，仲裁理論與實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出版，
第 182 頁。另於第 185 頁註～指出：沒有當事人的授權，仲裁庭不可能
實際地擁有解決當事人之間糾紛的仲裁管轄權。但是，當事人授權無論

如何也無法與國家法律所授予的權力相抗衡，缺少法律授權的仲裁管轄
權往往會因缺少法律的強制性而使其權限受到影響。因此，世界各國紛
紛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仲裁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法律地位，同時，通過制
定仲裁法或在民事訴訟中授權仲裁庭擁有解決某些爭議所必須的權力。

3.江偉主編，仲裁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第3版，第126頁。

  薛西全著，兩岸仲裁法理論與實務，2011年5月出版，第3頁、第23頁。

4.薛西全著，兩岸仲裁法理論與實務，2011年5月出版，第3頁、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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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規定何種爭議事項可以仲裁，

何種爭議事項不能仲裁，國家藉由可仲

裁性對於仲裁範圍給予一種公共政策的

限制。易言之，爭議事項提付仲裁的範

圍不能無限制，國家劃一道紅線即公共

政策不能逾越，最顯著的特徵即仲裁範

圍限定在當事人可自由處分的事項 5。

二、自裁管轄與仲裁條款獨立性

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之，主要有三種類

型，即仲裁條款（arbitration clause）、提

交仲裁協議書（submission to arbitration）

及其他書面紀錄，足認有仲裁之合意者，其

中以仲裁條款最為常見，通常仲裁聲請人聲

請仲裁時均會提出契約內含有仲裁條款。有

效仲裁協議的效力，使仲裁庭取得仲裁案件

的管轄權，同時也排除法院對於仲裁案件的

管轄權，並限制當事人向法院起訴請求解決

爭議的訴訟權利，而且是法院強制執行仲裁

判斷的依據。因此，在自願仲裁，有效的仲

裁協議是仲裁庭取得仲裁管轄權的依據。實

務上仲裁機構在立案審查階段，只就仲裁聲

請人提出仲裁聲請狀所附的證據（即表面證

據）作形式上的審查，亦即審查是否有仲裁

協議存在，但仲裁協議是否有效的認定，則

留待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處理，仲裁當事人

對仲裁協議提出異議，等於對仲裁管轄權提

出異議。又當仲裁程序開始後，當事人之一

方對於契約及仲裁條款提出異議，主張契約

及仲裁條款不存在或無效時，仲裁庭即面臨

這種契約及仲裁條款尚處於不確定的情況

下，對於當事人之一方提出的異議是否有管

轄權。易言之，發生仲裁庭管轄權的管轄權

的問題，於是產生自裁管轄的理論，目前已

成為仲裁管轄的基本原則 6。自裁管轄或謂

仲裁庭管轄權自決原則或謂管轄權／管轄權

原則，係指仲裁庭本身有權對仲裁協議的效

力及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轄權作出決定 7，是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仲裁法上的一項重要成

就，目前已成為仲裁法基本原則，已如前述，

而所謂仲裁條款獨立性，是指仲裁條款的效

力獨立於主契約，並非指仲裁條款獨立於主

契約之文本。仲裁條款是為解決因主契約的

爭議而訂立的，主契約內容是有關雙方當事

人的實體權利義務，屬實體性質，而仲裁條

款是雙方當事人選擇以仲裁方式作為解決實

體爭議的契約，屬程序性質，如果當事人未

就主契約產生任何爭議，它就沒有實現的必

要。仲裁條款對主契約的依存關係絕不表現

在它對主契約所約定的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

的聯繫上。因此主契約生效的條件，並不必

然是仲條款生效的條件；仲裁條款的存在和

生效，也不應取決於它所依存的主契約是否

有效，而應看它本身是否是一個存在的和有

效的仲裁協議 8。但主張主契約不存在與認

定主契約不存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只要存

在雙方當事人簽字的仲裁條款，就存在將主

契約是否存在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合法依

據 9。仲裁庭應該有權決定爭議是否屬於仲

裁的範圍，如果仲裁條款沒有獨立性，其只

能隨主契約的無效而無效，而主契約的有效

性顯然不能由仲裁庭確認，只能由法院決定
10。從理論上講，當有初步證據證明契約本

身是存在的，仲裁庭才可以依據契約中包含

的仲裁條款對當事人之間的爭議行使仲裁管

轄權。這時，即使另一方當事人對仲裁管轄

權以主契約的不存在為理由提出異議，也不

妨礙仲裁管轄權的行使。易言之，仲裁庭行

5. 韓健主編，涉外仲裁司法審查，法律出版社，2006 年 3 月出版，第
242 ～ 243 頁。

6. 趙健著，國際商事仲裁的司法監督，法律出版社，2000 年 1月出版，第
89 頁註 113，指出：「Jan Paulsson（波爾松）為現代仲裁制度總結了
6項成就，其他 5項為：可以將未來的爭議提交仲裁，可以在仲裁程序
中指定仲裁員（當事人無需在仲裁協議中就指定仲裁員），仲裁條款具
有獨立性、法院不審查仲裁裁決的實體以及仲裁程序可在國外進行。」

7. 鄧杰著，商事仲裁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年 4 月出版，第 97 頁。
趙健著上揭書第 88 頁。

8.喬欣主編，比較商事仲裁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第149頁。

筆者按：仲裁協議是否有效，應依其本身是否具備生效（有效）要件來
判定，而不是依主契約是否有效決定之。

9.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163 頁。

陳治東著，國際商事仲裁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第126頁，
略謂：「從仲裁條款與其他合同條款的性質區別可知，當事人訂立仲裁
條款之目的是為了將包括合同效力在內的爭議交付仲裁解決，如果當事
人的仲裁意思表示中含有排斥仲裁庭對合同效力爭議進行審理的意思，
當事人就必須明示。」云云。

10.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150 頁。

陳治東著，國際商事仲裁法，法律出版社，1998 年 12 月出版，第 127
頁，略謂：「根據有關的國際條約及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規定，在當
事人向法院申請及執行仲裁裁決時，法院對裁決的實體事項不進行審
查。合同效力的認定屬於實體事項，相應地法院也不應對仲裁庭關於
合同效力的裁決提出異議。但是，如果仲裁條款的獨位性不能成為一
項原則的話，必然導致法院在審查是否應予執行裁決時，首先去審查
每一項申請執行案所涉合同的效力，將此作為執行仲裁裁決的先行問
題；若經審查認為主合同有效，隨之合同中的仲裁條款亦有效，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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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管轄權的前提，是具有足以證明該仲裁協

議存在（按：應注意是“存在”，非“有效”）

的初步證據 11。從上開說明，可知仲裁庭對

其管轄權的自決，係以仲裁協議獨立為前提

要件，而且二者關係密切 12。但應注意者，

仲裁協議獨立性只是使仲裁協議的效力認定

與契約的效力認定分開，使仲裁協議效力認

定的程序獨立，並非使仲裁協議當然有效，

仲裁協議有效與否仍應由仲裁庭決定之 13。

三、仲裁管轄權異議與妨訴抗辯

當事人就管轄權的異議，依仲裁協議內

容而言，可分為全部異議及部分異議，所謂

全部異議，即否認仲裁協議的效力，從根本

上否認仲裁庭的仲裁管轄權。部分異議，係

指在多種爭議事項中，就其中某些事項不在

仲裁庭管轄權範圍之內提出異議，即仲裁庭

越權管轄的問題 14。仲裁協議的法律效力除

及於當事人外，並擴及法院。一般將對於法

院的效力，分為消極效力又稱妨訴抗辯，與

積極效力亦即法院命付仲裁。從仲裁管轄權

的取得而言，既來自當事人的有效協議及法

律規定對於該仲裁協議效力的限制。職是，

實務上，在確定仲裁管轄權時，主要考慮三

個因素：一是當事人之間有無簽訂有效、可

執行的仲裁協議；二是提起仲裁的爭議事項

是否在仲裁機構或仲裁員的受案範圍內；三

是爭議事項是否具有可仲裁性 15。易言之，

對仲裁管轄權提出異議，一般包括：對仲裁

協議及其效力的異議；對仲裁機構及仲裁庭

的異議；對仲裁範圍的異議 16。從上開說明，

大概可知悉仲裁管轄權的問題不僅僅是仲裁

協議效力的問題而已。從而採法院決定論，

學者認為仲裁管轄權異議的時點，可分為三

個時點，即：

(1) 在他方當事人向仲裁機構聲請仲裁之

前，當事人之一方率先向法院起訴，當

事人之一方以仲裁協議無效之理由，率

先將爭議事項向法院提起訴訟，在此情

形，依 1958 年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判

斷公約（簡稱紐約公約）第 2 條第 3 款

規定，法院才應當裁定終止訴訟程序，

令當事人將爭議提交仲裁，除非法院認

定“仲裁協議無效、失效或不能履行”。

西方國家法院審理的許多案件，都是在

仲裁開始之前一方當事人率先將爭議提

交法院，當被告提出管轄權抗辯時，法

院再裁定當事人將爭議提交仲裁 17。易

言之，只要法院認定當事人間存在有效

的仲裁協議，法院就不得對仲裁爭議事

項行使司法管轄權，而應命他方當事人

將該爭議提付仲裁解決 18。我國採自裁

管轄論，仲裁法第4條第1項規定：「仲

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

時，法院應依他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

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在此

限。」，是以若他方當事人不提妨訴抗

辯聲請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請求

基礎上再考慮是否承認與執行的問題；若主合同被仲裁庭裁定為無效，
則其中的仲裁條款亦歸於無效，仲裁裁決就會因此而無效。這樣，將
仲裁庭的管轄權基於合同本身的效力之上，而合同的有效性與否則須
依賴於法院的判斷，就失去了仲裁存在的基礎。」

宋連斌主編上揭書第 159 頁。

江偉主編上揭書第 96 頁，略謂：「仲裁協議的獨立性有其邏輯上的基
礎，因為只有堅持仲裁協議具有獨立性這一原則，才能使得仲裁機構
獲得仲裁事項的確定的管轄權。如果否定仲裁協議的獨立性，承認仲
裁協議的效力受主合同效力的影響，那麼仲裁機構的管轄權將常常處
於不確定狀態。因為此時主合同的效力將對仲裁管轄權具有決定性的
意義，但在仲裁之前，從程序法的意義上看，主合同的效力是否確定
的。而且這種不確定狀態將一直持續到主合同的效力被具有既判力地
確認。如果在這種狀況下仲裁機構對案件行使了管轄權，且在仲裁過
程中主合同被確認為無效，則仲裁協議無效，仲裁機構無管轄權。而
無管轄權的仲裁機構對主合同效力所作的裁決，其效力本身又存在疑
問。其結果是，雖然經過了仲裁，但主合同效力依然未定，仲機構的
管轄權未定。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看起來只能是要求當事人在提起仲
裁之前，首先向法院提起確認主合同效力的確認之訴。在主合同被法
院確認為有效後，再提起仲裁。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仲裁協議就無
法具有拆除訴訟管轄的效力了。總之，如果否定仲裁協議的獨立性，
仲裁程序將受到嚴重的破壞，仲裁程序所應當具有的效率高、費用低
等優勢因此會大打折扣，仲裁制度也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11.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162 頁。

陳治東著上揭書第 129 頁。

12.鄧杰著，商事仲裁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4月出版，第 102頁。

陳治東著上揭書第 125 頁，略謂：「仲裁協議的獨立性是權限／權限
問題的前提，權限／權限問題是仲裁協議獨立性的必然後果。」

13. 黃進、宋連斌、徐前權著，仲裁法學 2007 年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
版社，2007 年 1 月出版，第 104 頁。

林一飛著，國際商事仲裁法律與實務，中信出版社，2005年 1月出版，
第 114 頁。

14. 韓健著上揭書第 199 頁、201 頁。

劉曉紅著，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法理與實證，商務印書館，2005 年 7
月出版，第 95 頁。

宋連斌主編上揭書第 185 頁。

15.喬欣主編，比較商事仲裁，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第208頁。
另於第 172 頁註～略謂：「實際上，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商事仲裁的
各個階段都有不同形式的體現，而並不僅僅在仲裁協議中發生作用。」

16.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208 頁。另於第 233 頁註～略謂：「無論是前述的哪
一種仲裁管轄權異議，其實都離不開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的相關約定，
而仲裁協議是整個仲裁制度中每一個環節展開和進行的基礎。」

宋連斌主編上揭書第 185 頁。

17. 趙秀文主編，國際商事仲裁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年 3 月第
2版，第 97 ～ 98 頁。

18. 韓健主編上揭涉外仲裁司法審查，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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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原告提付仲裁，法院即不予審酌雙方

當事人間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協議，此

即就仲裁協議效力之否認，核屬仲裁管

轄權的全部異議。

(2) 當事人之一方率先依仲裁協議約定，向

仲裁機構聲請仲裁，他方當事人就仲裁

管轄權異議，此際，仲裁庭依據自裁管

轄之理論，仲裁庭有權對仲裁管轄權作

出決定，若認定有管轄權，依聯合國國

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 16 條第 3 款後段

規定，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可在收到裁定

通知後 30 天內請求當地有管轄權的法

院對此問題作出決定，法院的決定不容

上訴，在等待法院對此項請求作出決定

的同時，仲裁庭可以繼續進行仲裁程序

和作出判斷。如果法院認定該仲裁協議

無效，即便仲裁庭繼續進行仲裁程序並

作出判斷後，這樣的判斷在執行中肯定

會遇到一系列的麻煩。因為根據無效仲

裁協議作出的判斷，法院可以依法撤銷

和拒絕承認與執行 19。

(3) 仲裁庭就仲裁管轄權作出決定，並作出

仲裁判斷後，當事人仍可在特定條件下

就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及仲裁庭的管轄權

提出異議抗辯，依聯合國商務仲裁模範

法第 34 條第 2 款 (A) 項 (a) 小項及紐

約公約第 5 條第 1 款 (A) 項規定，如果

當事人提出證據證明仲裁協議的當事人

依據對其適用的法律為無行為能力者，

或者仲裁協議根據當事人約定的法律為

無效協議，或者當事人沒有約定適用法

律的情況下根據判斷地國法律為無效協

議者，法院可以撤銷和拒絕承認與執行

根據無效仲裁協議作出的仲裁判斷 20。

從上開說明歸納之，在實務上，對仲裁

庭管轄權提出異議，可分為三個階段，

即提起仲裁聲請階段、仲裁進行過程階

段及仲裁判斷作出以後的階段。其中在

提起仲裁申請階段和仲裁判斷作出後階

段，當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

關仲裁管轄權的異議。例如，一方當事

人在另一方當事人提起仲裁時，因對仲

裁管轄權有異議而拒絕參加仲裁，且直

接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對異議作出決

定；在仲裁判斷作出後，當事人也可能

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轄權為由，向法院提

出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在仲裁過程階段

對管轄權的異議，則多是向仲裁庭本身

提出的。仲裁庭一般都就此作出一項決

定，以確定自身是否具有管轄權。如果

當事人對仲裁庭的決定仍有異議，可在

一定期限內向當地管轄法院提出申訴，

要求法院作出最後決定 21。雖然對於仲

裁庭管轄權的異議，在階段上可分為上

述三種情形，但實務上提出異議時，

還是要規定提出之時限，俾便早日解決

仲裁庭管轄權的問題，以免延宕仲裁程

序，在各國立法例上，有四種規定，即

(a) 第一次實體答辯前提出。

(b) 第一次開庭前提出。

(c)區別異議類型分別規定不同的時限。

(d) 不規定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時限 22。

以上四種立法例各有利弊，台灣仲裁法

第 22 條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庭管轄

權之異議，由仲裁庭決定之。但當事人

已就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為陳述者，不

得異議。」，採第一次實體答辯前提出

之立法例。

四、仲裁管轄權與法院管轄權之關係

( 一 ) 法院處理方式

仲裁當事人如果在仲裁聲請階段或仲裁

判斷作出後階段向法院提出異議，當然由法

院處理，尤其是在聲請仲裁之前，當事人之

一方無視與另一方當事人間訂有仲裁協議，

19. 同註 17、18。

20. 同註 17、18。

21. 韓健著上揭書第 208、209 頁。

22.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248 頁。

黃進、宋連斌、徐前權著上揭書第 93 頁。

宋連斌著，國際商事仲裁管轄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 3月出版，
第 151 ～ 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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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將仲裁協議範圍內的爭議向法院提起訴

訟，在這種情形下，國際上有二種處理方式，

即法院拒絕受理此項爭議，因為既然當事人

雙方已經訂有通過仲裁解決他們之間爭議的

協議，則由此協議而產生的爭議，當然應當

由仲裁庭而不是由法院解決，法院應予終止

訴訟。當一方當事人將仲裁協議項下的爭議

提交法院解決時，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以渠等

間訂有仲裁協議為由，向法院提出關於管轄

權問題的抗辯，法院如果認為當事人之間存

在著有效的仲裁協議，就應裁定終止訴訟，

令當事人將渠等間之爭議提交仲裁解決 23。

台灣仲裁法第 4 條即明文規定：「仲裁協

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時，法院

應依他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

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但被告已為本案之

言詞辯論者，不在此限。原告逾前項期間未

提付仲裁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第一

項之訴訟，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如

仲裁成立，視為於仲裁庭作成判斷時撤回起

訴。」，但筆者認為上開二種處理方式，依

現行仲裁法之規定及當事人自主原則，應該

以前者較為妥適，雖然有效的仲裁協議，始

有排除法院的管轄權的效力，但仲裁協議存

在及仲裁協議是否有效是二回事（參照本文

第 5 頁），因仲裁庭的自裁管轄權是仲裁庭

的固有權力，與對爭議的審理權、判斷權為

一體的權力 24，此際，法院應僅作初步形式

審查，僅審查是否有仲裁協議存在即可，再

依台灣仲裁法第 4 條規定處理，易言之，類

似於律師受委任為代理人，一般法院只就委

任狀外觀作初步審查。

( 二 ) 仲裁庭處理方式

在仲裁程序中，在第一次開庭前或第一

次實體答辯前提出異議者，仲裁庭即須處理

該異議，實務上通常有三種處理方式：

(1) 仲裁庭認為無仲裁管轄權，應立即作出

無仲裁管轄之判斷，此際仲裁程序即行

終止。因為仲裁庭初步形式證據審查結

果，認為雙方當事人間有仲裁協議存

在，仲裁庭即可依自裁管轄原則，行使

仲裁權，開庭審理之結果，認為仲裁協

議不具生效要件，仲裁協議既然無效，

仲裁庭即應終止仲裁程序，並作出駁回

仲裁聲請之判斷。此際，仲裁聲請人應

另尋求救濟途徑，通常係訴諸法院。

(2) 仲裁庭認為仲裁協議有效，就是否具有

管轄權之爭議，作出中間決定，台灣仲

裁法第 22 條條文用語“決定”而不是

判斷。

(3) 仲裁庭認為仲裁協議有效，就是否具有

管轄權之爭議，留待至實體爭議審理完

畢，作出終局判斷時，在判斷書理由欄

內予以說明仲裁庭具有仲裁管理權之理

由（參照仲裁法第 30 條）。

以上三種情形，在台灣仲裁實務上，第

一種情形比較少見，雙方當事人就仲裁管轄

權發生爭議時，仲裁庭認為仲裁協議有效，

通常都採取第三種情形方式在仲裁判斷書內

予以說明 25。

( 三 ) 自裁管轄論與法院決定論之關係

仲裁庭決定其自己的管轄權的權力來源

於當事人意思自治，當事人選任仲裁人仲裁

其糾紛，仲裁庭當然有權審查其授權是否成

立、範圍有多大以及法律是否限制、禁止仲

23. 趙秀文編著上揭書第 98 頁。

韓健著上揭書第 202 頁，略謂：「仲裁庭有權調查對其自身提出的管
轄權異議，在國際上是得到普遍承認的，並在法律上得到了普遍的確
認和強有力的支持。其原因是這是仲裁庭固有的權力，是仲裁庭能正
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權力。仲裁庭為決定特定的申訴是否屬於其
管轄範圍，必須有資格對仲裁協議、授權仲裁庭的條文以及其他有關
文件進行審查。儘管仲裁庭所作出的決定以後可能會依法被法院推翻，
但這並不能排除或阻止仲裁庭首先作出自己的決定。」等語。

高菲著，中國海事仲裁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
出版，第 213 頁，指出：「仲裁協議具有排除普通法院最初管轄權的
效力，在當事人提出仲裁協議存在的初步反對證據時，法院必須將爭
議移交仲裁。」等語，轉載自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239 頁。

江偉主編上揭書第 119 頁，略謂：「在實踐中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法
院受理了當事人的起訴後，當事人之間又發生了有關仲裁協議效力的
爭議或者以仲裁協議為由向法院主張管轄權異議。此時，通常應當允
許法院對相關爭議行使管轄權，作出裁判。例如《紐約公約》第 2 條

第 3 款規定：“如果締約國的法院受理一個案件，而就這一案件所涉
及的事項，當事人已經達成本條意義內的協議時，除非該法院查明該
項協議是無效的、未生效的或者不可能實行的，應當依一方當事人的
請求，令當事人將案件提交仲裁。”這間接承認了法院有權認定仲裁
協議的效力。」

24. 喬欣著，仲裁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 年 5 月出版，第 186 頁。

25. 韓健著上揭書第 212 頁，略謂：「以上處理管轄權問題的三種方式，
均為《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仲裁程序規則》所採納。」見該規則第
19 條第 3款、第 4款、第 5款。

陳煥文著，仲裁法釋義增訂再版，崗華傳播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 7
月出版，第 343 頁，略謂：「仲裁庭對當事人所提管轄權之異議，在
未開庭前，先決定其是否有管轄權之中間判斷或開庭後就有關其管轄
權事項為調查再為中間判斷，大多數立法例認為當事人對仲裁庭所作
成之中間判斷，如有不服得向法院請求裁定之，並稱此制度為『併行
的監督』」。

黃進、宋連斌、徐前權著上揭書第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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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人接受這一授權，而這一過程就是決定自

己管轄權的過程。但由於仲裁庭決定其自己

管轄權的權力，本質上是從當事人的授權而

來，而不是法律所賦予，所以仲裁庭的自裁

判斷並不具有拘束法院的效力 26。儘管各國仲

裁法賦予仲裁庭對仲裁協議效力及其自身管

轄權進行裁斷的權力，但未賦予其強制執行

的權力及其他相關權力 27。因此，在仲裁人的

公正性上及仲裁判斷的承認及執行上均須法

院的支持，法院基於公共政策的要求，特別

是在保證仲裁庭為當事人提供公平聽審機會，

以及仲裁庭只能在其權限範圍內就有關問題

作出決定方面，予以監督 28。但仲裁庭對於仲

裁管轄權的判斷，是否具有終局的效力，則

有歧異，少數國家立法承認有終局效力，但

多數國家立法及學者通說認為並不具有終局

的效力 29，職是，自裁管轄不是指在任何情況

下，仲裁管轄權都應由仲裁庭來決定。但仲

裁庭的管轄權決定不是終局的，必須接受法

院的審查，並不意味著管轄權／管轄權原則

無足輕重。採用該原則的關鍵，不在於是否

賦予仲裁庭的決定以終局效力，也不在於是

否完全排除法院確定仲裁管轄權的權力，而

在於限定法院干預仲管轄權的時間和條件，

從而避免法院過早地干預仲裁過程，有利於

仲裁庭提高效率。而且，從仲裁本身的客觀

需要來說，假如一方當事人隨時可因管轄權

問題中斷仲裁程序，仲裁庭的正常工作也無

法順利進行 30。易言之，仲裁庭對於仲裁管轄

權問題所作的判斷，只是初步的決定，沒有

拘束法院的效力，當事人一方不服向法院提

出異議，法院最後對於仲裁管轄權問題所作

的判決，與仲裁庭的判斷不同時，以法院的

判決具有最終的效力，學者稱之為仲裁庭與

法院的併行控制制度（concurrent control）
31。因此，當仲裁庭的判斷與法院的判決不一

致時，會發生管轄權衝突的問題，此即涉及

仲裁庭與法院間管轄權力分配的問題，目前

國際上沒有統一的作法。

五、最高法院二則判決見解（代結論）

( 一 ) 仲裁法規定

台灣仲裁法第 22 條規定：「當事人對

仲裁庭管轄權之異議，由仲裁庭決定之。但

當事人已就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為陳述者，

不得異議。」，依此規定，仲裁庭有權決定

仲裁管轄權之異議，但實務上容易發生，當

事人已為實體答辯，爾後是否得在撤銷仲裁

判斷訴訟或法院裁定許可強制執行的程序中

始提出異議。筆者認為，一般而言，目前的

通說大多數認為仲裁庭的決定並不具終局的

效力 32，當事人自得在仲裁判斷後主張管轄

權異議，但應分別異議的理由而處理之，尤

其違反公共政策的問題，例如：可仲裁性問

題、當事人仲裁能力……等。又台灣仲裁法

第 29 條規定：「當事人知悉或可得而知仲

裁程序違反本法或仲裁協議，而仍進行仲裁

程序者，不得異議。異議，由仲裁庭決定之，

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異議，無停止仲裁程

序之效力。」，雖與第 22 條規定類似，但

第 22 條係就管轄權的異議規定，第 29 條係

就進行之仲裁程序規定，二者並不相同。但

如仲裁庭有違反程序正義之情形，當事人亦

得據以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訟 33。另台灣

仲裁法第 30 條規定：「當事人下列主張，

仲裁庭認其無理由時，仍得進行仲裁程序，

26. 李井杓著，仲裁協議與裁決法理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
9 月出版，第 83 頁。

27. 劉曉紅著上揭書第 107 頁。

江偉主編上揭書第 118 頁。

28. 張斌生主編，仲裁法新論 ( 修訂版 )，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
出版，第 217 頁。

李井杓著上揭書第 76 頁，指出：仲裁協議的界限—公共秩序，略謂：
「依當事人自治原則，當事人對於仲裁過程整個程序得自由約定，但
當事人自治受到各國的公共秩序上的限制。公共秩序是指國家、社會
的公共秩序以及一般利益，其範圍和內容在不同國家有所不同。但國
際貿易往來中適用公共秩序的問題應當限於最少限度，如果各國都積
極適用這一政策，可能會引起國家之間政治、貿易上的爭議。」

29. 林一飛著上揭書第 199 頁。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238 頁。

30. 黃進、宋連斌、徐前權著上揭書第 96 頁。

31. 韓健著上揭書第 209 頁。

喬欣主編上揭書第 240 頁，略謂：「所謂“併行控制”，是指仲裁庭
和法院都擁有對商事仲裁管轄權問題的認定權，並且法院的認定具有
終局的效力。」等語。

劉曉紅著上揭書第 108 頁。

陳煥文著上揭書第 343 頁。

32. 張斌生主編上揭書第 150 ～ 151 頁，略謂：「仲裁管轄權不能因一方
當事人默認而取得，當事人對仲裁管轄權沒有提出異議，仲裁庭作出
仲裁裁決後，當事人仍可以仲裁庭沒有管轄權而請求法院撤銷仲裁裁
決。」。筆者按：仲裁協議的效力與仲裁管轄權二者是不同的概念。
仲裁庭的決定不論有無終局的效力，當事人仍可以仲裁庭沒管轄權而
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訟。

33. 陳煥文著上揭書第 334 頁。

筆者按：所謂違反程序正義之情形，即係違反公共政策，例如：未提
供公平聽審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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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仲裁判斷︰一、仲裁協議不成立。二、

仲裁程序不合法。三、違反仲裁協議。四、

仲裁協議與應判斷之爭議無關。五、仲裁人

欠缺仲裁權限。六、其他得提起撤銷仲裁判

斷之訴之事由。」，該第 30 條之規定，涉

及仲裁庭對於管轄權處理的方式，已如前

述，如果仲裁庭認為無管轄權，應即終止仲

裁程序，因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模範法第 16

條第 3 項未就此規定，所以學者認為此仲裁

判斷為最終判斷，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只

得就爭議事項另向法院起訴 34。又如果仲裁

庭認為仲裁協議有效，並作出中間決定，當

事人不服得否向法院聲明異議，請求裁定，

則易生疑義，台灣仲裁法第 22 條僅規定當

事人對仲裁庭管轄權之異議，由仲裁庭決定

之，並未規定當事人不服得否向法院聲明救

濟之方法，又第 30 條亦僅規定當事人之異

議，仲裁庭認為無理由時，不影響仲裁程序

的進行，但對於仲裁庭所作的中間判斷，當

事人不服時如何救濟，亦同樣地未規定。職

是，學者建議應採行多數國家採行之法院併

存監督（concurrent control）35 之模式，增

訂「如當事人不服仲裁庭對其所提管轄權異

議所作之中間判斷時，當事人得於收到該判

斷後 30 日內，聲請法院裁定之。」36，筆者

認為此乃自裁管轄理論中，仲裁庭的決定是

否具有終局效力的問題，涉及法院與仲裁庭

就管轄權之權力分配，法院應何時介入仲裁

程序始為適當，從上開各條文觀之，台灣仲

裁法似未採用「併行控制」制度，另如果仲

裁庭就管轄權之異議，留待實體終局判斷時

一併判斷，則只能以撤銷仲裁判斷之方式解

決之。因此，在仲裁程序進行中，由仲裁庭

就管轄權之有無作出中間決定時，如果採行

「併行控制」制度，由法院適時介入監督，

實益較大，如果留待仲裁程序結束後，與實

體爭議一起判斷，即無實益。

( 二 )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抗字第 104 號民事

裁定意旨略以：

原告以與被告間之合作契約已終止，本

於所有權向法院起訴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儀器設

備。而被告則以雙方訂有仲裁條款，依仲裁法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主張妨訴抗辯各等語。

第一審法院認為仲裁法第 3 條有關仲裁條款

獨立性之原則，應包括契約因期限屆滿而消滅

之情形在內，亦有該原則之適用，從而裁定停

止訴訟，並命原告提付仲裁，原告不服抗告，

經第二審法院駁回，又不服再抗告，經第三審

法院駁回再抗告，第三審法院除維持上開見解

外，並敘明：當事人的爭議是否屬仲裁協議的

範圍，非僅以原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判斷之標

準，並應斟酌該訴訟標的與其原因事實之關

係，兩造所訂系爭契約第 7 條約定：雙方同

意因本契約書而發生之爭議，任何一方均不得

訴諸司法程序尋求解決，凡是任何爭議應以仲

裁方式解決之。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儀器設

備，係因系爭契約所發生之爭議，自屬仲裁協

議之範圍等理由。

筆者認為最高法院認為妨訴抗辯有理

由，應提付仲裁，係屬正確見解，但自裁管

轄之審查仲裁協議之效力，法院應採初步證

據形式審查方式，只要證明有仲裁協議存

在，即應裁定停止訴訟命提付仲裁，此乃自

裁管理的核心概念，但最高法院又進一步審

查爭議事項是否屬仲裁管轄權範圍，則屬仲

裁越權管轄的問題，應於提付仲裁後，由仲

裁庭依仲裁法第 22 條規定處理，最高法院

顯然沒有注意之。不過，最高法院就仲裁爭

議事項採廣義之見解，亦符合解釋仲裁條款

34. 陳煥文著上揭書第 344 頁。

韓健著上揭書第 212 頁。

35. 筆者按：concurrent control，台灣學者譯為「併存監督」，大陸學
者譯為「併行控制」。

36. 陳煥文著上揭書第 345 頁。

鄧杰著上揭書第 100 ～ 101 頁，略謂：「有關仲裁庭的管轄權決定可能
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義務，如果有關仲裁庭對其管轄權問
題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卻又得不到法院及時的糾正，就可能使當事人
的仲裁願望落空或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從而降低當事人對商事仲裁的
信心，損害商事仲裁業的發展。這無疑是與仲裁庭管轄權自決原則的
本意相違背的，通常，法院主要可以在兩個階段對仲裁庭的管轄權決
定進行審查監督：其一是在仲裁程序進行中；其二是在仲裁裁決的承

認與執行和撤銷階段。相比而言，允許法院在第一個階段對仲裁庭的
管轄權決定行使監督權更為重要。因為在仲裁程序進行中，一旦當事
人發現仲裁庭的管轄權決定存在錯誤，便可立即向法院提出異議加以
糾正，而不必等到仲裁程序結束和仲裁裁決作出之後。這在仲裁庭對
其管轄權作出了否定性的決定時尤其顯得重要。否則，當事人便可能
失去將爭議提交商事仲裁解決的權利。因為如果仲裁庭錯誤地作出其
無管轄權的決定而不能得到及時的糾正，仲裁程序將就此終止，當事
人等到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或撤銷階段，再就仲裁庭的管轄權決定
向法院提出異議，也就從談起。但是，允許法院對仲裁庭的管轄權決
定進行行司法監督，如果不謹慎對待的話，極易導致時間的浪費和程
序的拖延，使一方當事人遭致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必要的損失。因此，
有必要對法院的司法監督權作出合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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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著善意及利於有效性原則承認其效力之

原則 37，值得贊同。

( 三 )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抗字第 843 號民

事判決意旨略以：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就仲裁協議存在

與否加以爭執，並否定仲裁庭之管轄權而異

議時，仲裁法亦參考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

範法第 16 條第 1、2 項規定，於第 22 條明

文規定由仲裁庭決定，即承認仲裁庭具有仲

裁管轄權爭議之優先判斷權限，得就仲裁標

的是否具有仲裁適格、仲裁協議是否成立或

有效等項，自為判斷，並於為中間決定後，

繼續進行程序，俾免當事人任意藉仲裁管轄

權之抗辯，阻撓仲裁程序之開始及進行。又

仲裁既係本於當事人合意，就特定紛爭之處

理，排除國家司法審判權之程序選擇，國家

司法審判權即應受適度之節制。於當事人之

一方就約定之爭議提付仲裁後，他方另提起

訴訟，爭執仲裁協議存在及有效與否，及否

認仲裁庭之管轄權時，受訴法院本於前揭規

定寓含之仲裁條款獨立（自主）原則及仲裁

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僅得依卷證資料為形

式審查，除仲裁協議明顯無效外，應由仲裁

庭就仲裁管轄權爭議（仲裁協議存立或有效

與否）為實質判斷，再於最終仲裁判斷作成

後，循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或外國仲裁判斷承

認聲請事件，由受理法院為事後審查（仲裁

法第 4 條、第 40 條、第 49 條、第 50 條規

定參見）。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係針對一

定之法律關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

而為（仲裁法第 2 條參見）。是當事人間有

仲裁協議時，究應依仲裁協議提付仲裁，或

得不受仲裁協議拘束，提起訴訟，以解決紛

爭，應以該爭議是否為仲裁協議之標的所涵

攝為斷。於一方當事人以損害賠償請求權為

爭議標的提付仲裁後，因已得解決雙方間與

該仲裁協議標的有關之全部爭議，併及於該

損害賠償請求之基礎或前提法律關係有無之

判斷，即無再令他方當事人另以確認仲裁協

議法律關係或債權不存在為爭議標的，提付

仲裁之餘地，始不失仲裁制度需求迅速、經

濟、專家判斷等之本旨。仲裁法第 4 條第 1

項前段明定：「仲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

另行提起訴訟時，法院應依他方聲請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

裁」，依其文義解釋，原係規範一方先提起

訴訟，他方為妨訴抗辯之情形。惟於一方先

就因契約關係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爭議提付

仲裁，他方始就該請求前提法律關係提起確

認訴訟，該一方為妨訴抗辯後，受訴法院仍

應依該條項規定，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方符

該條立法意旨。且此時亦無再命原告於一定

期間內，就他方已提付仲裁爭議之前提法律

關係，提付仲裁之必要。」

筆者認為該 106 年度台抗字第 843 號民

事判決雖採自裁管轄之理論，僅依卷附資料

為形式審查，但仲裁協議明顯無效除外，則

意涵著法院亦兼採審查仲裁協議是否有效，

蓋有效的仲裁協議始能排除法院的管轄，惟

仲裁協議的存在與有效是二回事，自裁管轄

的核心概念是仲裁協議的效力由仲裁庭審查

認定，法院應採初步證據形式審查方式，若

認為法院亦審查仲裁協議之效力，則法院有

提前介入仲裁程序之嫌，此為台灣仲裁法第

4 條、第 22 條、第 29 條、第 30 條所不採。

其他判決理由諸如：就仲裁事項採廣義見解，

本著善意及利於有效性原則，解釋仲裁條款

之效力，均殊值贊同。

( 四 ) 從上開各說明歸納之，仲裁庭與法院均

有權認定仲裁協議的效力，其依據之理

論分別為自裁管轄論及法院決定論，惟

二者之關係如下：

1. 自裁管轄得到各國有關仲裁立法與實務的

支持，仲裁庭有權就其管轄權作出裁定。

2. 如果當事人對仲裁庭作出的關於仲裁協

議的有效性及仲裁庭的管轄權有異議，

可向有關國家的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

對此作出裁定。法院的裁定是終局的 38。

3. 學者建議我國仲裁法採行「法院併存監

督」之模式，讓法院適時介入監督，給

予當事人救濟管道。

37. 薛西全著上揭書第 32 頁。

38. 趙秀文著上揭書第 99 頁。


